
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借用平板電腦管理要點  

                                           111年 6月 7日行政會議訂定 

                                                         112年 9月 5日行政會議修定 

一、目的：為有效管理本校教學平板設備，充分發揮設備之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借用對象：本校學生。 

三、借用期限：配合課務需要借用時間最長為三個月，借用期限到期請如期 

              歸還，有續借需求，請再重新填寫申請單(如附件一)，若因居家線 

              上學習需求，請於學校公告之恢復實體上課日當天歸還。 

四、借用程序：由學生家長(監護人)或班級導師向設備組填寫借用申請單 (如附件一) 

    及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二)，並當場確認編號、清點配備。 

五、借用規則： 

(一)設備限用於教學用途，安裝之軟體統一由電算中心規劃，不得任意安裝私人或 

    未授權之軟體，不可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及破解該設備之軟體等。 

(二)學校平板電腦設有裝置管理軟件，所有在該裝置之瀏覽紀錄、個人資料、個 

    人帳戶密碼等將作出紀錄；故此，借用者不可在此裝置上處理個人敏感資料  

    如社交帳號、電子銀行、私人電郵等，若因使用裝置而帶來的一切資料外洩， 

    本校一概不負相關之責，借用人必須先了解有關風險才向本校借用。歸還平板 

    電腦時，請自行備份個人資料，平板電腦繳回後，不負資料保存之責。  

(三)設備組就全校資源使用考量，保有隨時中止借用之權利。  

(四)學期結束前一週應準時歸還，若經登記逾時未歸還或違反相關規定者，如人為 

    蓄意破壞設備、未經同意裝載軟體、外借他人使用或做為除學習以外之用途 

    等，則三個月內將不得申請借用，且學校保有隨時中止借用之權利，若違規累 

    計超過二次，該學生畢業前都不得再申請借用。 

(五)借用者須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平板電腦應遵守著作權保護及各種法律規定： 

    若因借用人之故意或過失導致觸犯法規者，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六)平板電腦應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自主學習，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遊戲、聊天交 



    友，或與學習活動無關之事；若經察覺借用者違反本項規定，即刻取消其借用 

權利，收回平板電腦。 

(七)原則上使用場所只供學生於校內課堂中操作，若因特殊情況，例如:學校暫停 

    實體授課需採線上教學，則允許學生借回家中線上學習使用。 

(八)學生於校內課堂使用時，任課教師負有監督學生於課間正確使用平板電腦及維 

    護設備完好之義務。 

(九)平板電腦為輔助學習工具，於課堂中未取得授課教師之允許，學生不得自行擅 

用設備。 

(十)學生若因居家線上學習需求，經家長同意簽訂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二)，即允許 

    學生將設備帶回家中使用，學校借用平板電腦目的為輔助學生學習及完成停課 

    期間線上課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應注意孩子使用用途、時間及內容，並負有 

    監督孩子維護設備完好之義務。 

六、遺失賠償：  

借用設備應謹慎使用，細心維護功能之正常運作，使用設備發生故障或無法順利運

作時，應主動通知設備組並將設備歸還，交由校方資訊人員檢視。若有下列情況

時，實際借用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應負賠償責任：  

(一)設備若遺失時，實際借用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應購同型設備賠償或經本校總務

處估算之殘餘價值金額賠償校方。 

(二)若設備遺失無法如期歸還，且因經濟因素未能依規定賠償校方時，請實際借用

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至警察局報案處理，並拿取報警三聯單影本繳交至設備組備

查。 

七、注意事項：  

（一）遇有特殊情形，學校如因特別需要，設備組有權通知借用單位提前歸還借用



之設備，借用者不得異議，並需配合辦理，事後再行借出。  

（二）因資源有限，學校將審視個案申請狀況，有權優先分配給學校造冊之弱勢學

生(中低收入等狀況較為特殊的學生)。 

（三）借用人應了解本辦法所訂定之借用人之權利與義務，方得進行借用。 

（四）本要點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借用期限於學期結束前一週，請將設備歸還設備組以利盤點及整理。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平板電腦借用申請單                                      

申請時填寫  

申請填表者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學生姓名  
 

借用學生班級  
 

經導師評估確認學

生是否有借用需求  

 

□是                導師簽章 : 

                                

□否，原因 :  

借用學生  

家長或監護人  

 學生家長或監  

護人連絡電話  

 

申請用途  
 

借用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借用項目  平版電腦   財產編號 :        ；共計     台  

 配件 :充電線     條   其他 :  

 申請填表者簽名  

 

借用學生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承辦人員簽章  審核主管簽章  

 

 

 

歸還時填寫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逾期  
□是 ;  

說明 :  

□否  

平板狀況  □正常    

□損毀故障 ;說明 :  

歸還者確認簽名  承辦人員簽章  

 
 

 

附件一 



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借用平板電腦家長同意書 

貴子弟         為配合教學所需，領用平板電腦一台及相關配件，在此期間願意遵

守本校借用平板電腦之規定，學生平板電腦應用於學習用途，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

遊戲、聊天交友、不當網頁或與學習活動無關之事，學校保有設備取回之權利。 

依據「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借用平板電腦管理要點」第六點遺失賠償之規定：  

借用設備應謹慎使用，細心維護功能之正常運作，使用設備發生故障或無法順利運作時，應

主動通知設備組並將設備歸還，交由校方資訊人員檢視。除正常使用下之消耗者外，若有下

列情況時，實際借用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應負賠償責任：  

(一)設備若遺失時，實際借用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應購同型設備賠償或經總務處估算之殘餘

價值金額賠償校方。 

(二)若設備遺失無法如期歸還，且因經濟因素未能依規定賠償校方時，請實際借用學生之家

長或監護人至警察局報案處理，並拿取報警三聯單影本繳交至設備組備查。 

註：  

1.學生因學習需求需要長期借用平板電腦，須於借用申請表內敘明原因，教務處依申請內

容，學校有審核借用准駁之權利;因資源有限，學校將審視個案申請狀況，有權優先分配

給學校造冊之弱勢學生(中低收入等狀況較為特殊的學生)。 

2.平板電腦必須於學期結束前一週內歸還設備組，以利盤點。 

 

□ 我已知悉並同意遵守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借用平板電腦要點之規範，並依

規範說明正確使用。 

□同意學生在家使用平版電腦 

□不同意學生在家使用平版電腦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